
教职工出国（境）申请审批表

任职、攻读学位类

（I-600）

申 请 人：

学院（部门）：

赴 外 地 点：

赴 外 期 间：

填 表 日 期：

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制表



填表说明

短期访问、讲学、研修项目：

请随同本表提供以下附件：

1. 个人邀请函复印件及翻译件；

2. 外语水平证明等（如，学校英语强化培训证书，外语水平等

级证书 TOEFL、IELTS、GRE、PETS5, 国外学习证明等）；

如是赴台湾短期访问或交流，请附上以下附件：

1.邀请函、邀请单位或邀请人简介；

2.活动总名单、在外活动行程表；

3.个人申请报告，报告中应包含赴外目的、出访时间（原则上，

除访学和讲课，出访时间不得超过 5 天）、预期成果，费用构成及筹

措方式等；

备注：

一、请下载填写后用 A3 纸张对折正反两面打印，也可以用手写体填写本表。

二、所有的教职工出国（境）(除旅游外）都需填写此表并上报至国际合作

与交流处外事科。

三、此表经所有相关部门审批完成后，需随同所有附件材料（一份）递交至

国际合作与交流外事科存档。申报人留存复印件。

四、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或缺少附件材料将不予受理。



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人员行前须知
出访前：

1.出访人员需登录学校国际处官网，下载填写并A3中缝装订打印出《江西财经大学教职工

出国（境）申请审批表》，按照流程审核后，原件留存国际处，复印件自己保存。
2.一经批准，出访人员不得无故放弃出访活动。

3.出访人必须持因公证件出国（境）（上级主管部门有特殊要求除外）。
4.出访人员须经外办批准后出行，并须严格按照已批准的出访路线、航班及日程购买机票

、安排行程。因不可抗力确需变更出访计划的，应于变更发生前向外办提出书面申请，经批准
后方可调整。

未经外办批准擅自变更行程、路线、航班或其他重大事项，由此产生的全部费用、经济损
失及无法顺利出行等后果，均由出访人员自行承担。

5.行前在校OA系统上公示出国（境）日期、出访内容和出访行程路线等。
6.出访人员在获准出行前必须自行购买好覆盖境外期间的人身意外险。
7.出访人员不得早于批件上显示的时间出国（境），不得延期回国（境）。

出访期间：
8.在境外逗留期限需严格按照省外办批件批复日期执行，不得超过外办批件上批准的天数，超

期一天及以上，江西省外办及学校将会严肃处理，后果自负。（例如：省外办批复的出访时间为2019
年7月2日，停留期限为5天，那么出访人不得于2019年7月2日 00：00前出国/境，并且必须在2019
年7月6日 24：00前回国/境）

注意：如遇红眼航班需在凌晨出入境，也请注意出入境日期，并在归国后第一时间提交情况说
明，有任何疑问可提前咨询国际处。

9.出访人员应履行团长负责制。团组出发前应进行外事教育，团长负责团组出访期间的活动
安排、行程及经费预算控制，出访人员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，不得中途回国（境））、提前或延期
回国（境）），不得进入未经报批的第三方国家（地区），不得随意变更出访路线，确保完成出访
任务并取得实效。

10.出国（境）期间应严格遵守政治纪律，保持政治敏感性，在学术交流和对外交往中，讲
好中国故事、传播好中国声音、展示好中国学者形象，自觉维护国家和学校利益，遵守国家及
学校保密规定，遵守所在国家（地区）法律、法规，尊重所在国家（地区）风俗习惯和宗教信
仰，不接、不信、不传、不购买、不携带涉及敏感主题和违禁纸质、电子等物品入境。不得携
带涉密文件、内部报刊或记有内部情况的笔记本出国（境），未经批准不得对外提供内部文件
和资料。对外交谈不得涉及我内部机密情况。不得从事任何有损于国家和学校的活动。

11.出访人员须恪守批件行程，专事公务，严禁借出访之名行旅游之实。违者追缴全部费用
，并依纪依法严肃处理。

归国（境）后：
12.出访人员回国（境）后，需在2日内上交公务护照（或台湾通行证、港澳通行证）到校国

际处（港澳台事务办公室），并向所在单位、校人事处、国际处报到。
13.出访人员回校后，因公短期临时出国（境）人员需在两周内向学校主管部门提交归国考核

材料。

我已知晓因公出访管理的内容，并承诺按照相关管理规定严格执行和完成出访任务。

（注：1人团自己为团长，在“团长签名”处签署即可。）

团长签名：（盖学院公章） 成员签名：

年 月 日



江西财经大学教职工出国（境）申请审批表

任职、攻读学位类（I-6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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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

身份

证号
学历/学位 职务/职称

手机 邮箱 护照号码

户口所在地 出生地

出国境类型 □ 任职 □ 攻读学位

任职机构和职务或

攻读学位的学校及

专业、学位层次

中文

英文

赴外期间 自 至

出访路线

经费来源

国家或上级部门资助 境外机构资助 学校/学院资助 自筹

金额： 金额： 金额： 金额：

近三年

出国（境）经历

1

2

3

所在单位院长意见：

□根据学院事业发展需要，拟同意该同志出国（境）。

□拟不同意

经费来源：

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所在单位党委书记或党支部书记意见：

□经初步政审，拟同意该同志出国（境）

□拟不同意

签

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

人事处意见（审核内容主要包括：确定项目类别、是

否与学校签署相关协议、经费来源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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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

签字（盖章）： 年 月 日

组织部意见：(申请人如属副处级含院所级以上
领导干部，需由组织部审核符合干部派出相关规
定等)

签字（盖章）： 年 月 日

国际合作与交流处/港澳台事务办公室意见（审核内容主要包括：外语是否合格，邀请函等材料是否真实
有效等）：

签字（盖章）： 年 月 日

分管校领导意见：

□ 拟同意

□ 拟不同意

签字： 年 月 日

校长审批意见：

□ 同意

□ 不同意

签字： 年 月 日

党委书记审批意见（申请人如属副处级含院所级以上领导干部，还需报经学校党委主要领导批准后方可
派出）

□同意

□不同意

签字： 年 月 日


